附件3：

政务服务事项委托受理书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和平县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以下简称“乙方”）

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务服务，打造我县良好的政务服务环境和营商环境，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45号）及省、市、县关于“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考核的有关要求，经双方协商，就相关政务服务事项委托受理事宜协议如下：

一、设立综合窗口
为落实“受办分离”改革要求，乙方在和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设立综合窗口，负责甲方委托事项受理。甲乙双方就委托事项受理过程中的业务收件、材料流转、综合出件等相关工作做好沟通协调。

二、甲方将以下事项委托乙方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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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事宜
（一）收件受理
1.甲方同意将相关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委托乙方综合窗口受理，受理标准按照甲方受理标准执行。

2.乙方在甲方委托授权范围内对申请人提出的办事申请进行业务材料收件和一窗系统流转。

3.甲方负责按照乙方提供的制式模板，进行事项梳理，全面明确事项名称、申请条件、办理时限、申报材料、材料审核要点、常见问题等内容和要求，为乙方收件提供依据。同时，应动态更新模板内容和要求，确保与上级相关要求一致。

4.乙方按照甲方梳理提供的事项模板内容和要求作为收件唯一依据，并按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要求的当场予以收件，出具受理或材料收取回执；对不符合要求的当场予以退回，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的全部资料。

（二）收件流转
乙方完成材料审核并收件后，将申请材料通过“一窗式”综合受理系统将全部申请材料以高拍仪拍摄的方式提供电子版流转至甲方，申请材料原件由甲方安排人员至综合窗口自取，原则上甲方取件要及时，不能影响业务受理，且取件周期最长不超过三个工作日。

（三）业务审批
1.甲方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在规定时间时限内进行材料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审批，并作出审批决定。

2.经依法审核认定需申请人补正补充申请材料的，甲方应在规定时间内制作材料补正通知书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及内容，并及时通过“一窗式”综合受理系统转交乙方综合窗口，由窗口通知申请人。

3.补正内容超出受理清单、样本范围的，甲方应向乙方及申请人说明并对受理清单、样本进行修改完善。

4.补正材料期间，审批中止，经审批申请不符合条件或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材料的，甲方出具不予许可的相关文书，乙方按甲方程序要求通知申请人领取并退回申请。对不予受理的事项，甲方需将申请材料封装退回乙方，由乙方联系申请人完成退件处理。

（四）证件送达
甲方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批，制作证件并送至乙方综合窗口，乙方应在接到甲方证件后0.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到窗口领取办理结果或采用邮件等方式送达。
四、权利义务
经协商，在履行委托管理期间，双方应承担以下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在委托范围内对乙方提供的政务服务承担相应行政和法律责任；乙方应严格按委托要求提供政务服务，因擅自超出委托权限或不按委托要求办理的，由乙方独自承担相应行政和法律责任。

（二）甲方已进驻至县政务服务中心的依申请类事项全部委托乙方受理时，原则上乙方前台受理人员可统一纳入至后台；若未全部委托受理，则需同步保留服务窗口，安排专人收件。甲方后台审批人员至少应有一名正式在编在岗且充分授权的工作人员，能现场进行审批，做到即办件当场办结，承诺件按时办结，提供高效便捷政务服务。

（三）甲方对乙方在委托范围内正确实施委托事项负有业务指导和培训义务。甲方应按照乙方提供的制式模板，对委托事项各项要素和要点规范详尽的梳理和罗列，并根据业务需求同步向乙方提供申请受理标准、法律、法规、政策依据、相关文件、空白格式化申请表或申请书及其填写范本、向申请人出具的各类法律文书、办事常见问题答疑汇总、委托事项标准化的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等业务指导材料，以及其他实施委托事项必备的有特殊要求的网络条件、信息系统、政务数据和办公设备设施。

（四）委托事项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到政策性调整，甲方原则上须在正式实施前5日内正式函告乙方，并将调整后的办事指导材料、必备的办公条件等提供给乙方，组织业务培训，做好相关事项调整发布公告。委托事项因法律法规调整或其他原因依法取消或停止实施的，甲方应在取消或停止实施前5日内正式函告乙方，并做好事项取消或停止实施公告，该委托事项的委托自动终止。

本委托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受授权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章）

代表人：                       代表人：

2022年    月    日           2022年    月    日



